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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弄清真相，执法人员拨通了箱体上的

号码。“我是泽国镇环保分局下属单位的负责

人，这些箱子属于垃圾分类项目。”电话那头，

一名年轻男子信誓旦旦地说。执法人员马上

与泽国镇环保分局、温岭市垃圾分类办公室

联系，得知他们根本没有这个项目，也不存在

所谓的负责人。

执法人员再次致电并揭穿男子的谎言，

男子开始闪烁其词，随后挂断了电话。由

于男子迟迟不露面，执法人员暂时以违规

占道的处置方式将19个箱子统一清除，同

时将箱中的旧衣物投放到真正的“绿房

子”中。

并不是偶然现象

泽国镇的刚处理完，温岭的松门镇、太平

街道等地又爆出了相似问题。记者走访几个

小区发现，竟然还有另一种样子的可疑“绿房

子”。

在溪滨佳苑小区内，记者发现了搁在单

元楼垃圾桶边上的4个“爱心衣物环保箱”，外

观形似“绿房子”，但箱体上没有注明单位、公

司名，也没有任何联系方式。

“这箱子放这一年多了，我还往里放过好

几次衣服呢。”小区居民黄大爷说，小区门口

就有一个慈善总会的“绿房子”，仔细一想，这

箱子确实和慈善总会的不一样，回收人员的

衣着也不一样。他看到过慈善总会的人来回

收都是穿着消毒服，另一波人却衣着不规

范。

“他们推箱子过来说是回收旧衣服的，我

想这又不是坏事，就让进了。”小区物业负责

人王先生说，当时他并未审核对方资质，也没

索要任何联系方式。目前，该小区业委会已

清理了这些箱子。

针对街道上出现的可疑“绿房子”，温岭

市执法局已经行动起来。“我们与公安、民

政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若查实是仿冒的

全部清除掉；若涉嫌欺诈的，将移交公安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温岭市执法局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已安排执法人员加大

巡查力度，并通知全市环卫工人，若发现可

疑“绿房子”第一时间上报，同时也欢迎群

众举报。

看到印有“慈善”“爱心”等字眼的旧衣

回收箱，一般人都会当成是慈善捐衣箱，但

对箱子的来源、里面的衣服去向一概不知。

“我以为都是奉献爱心的，不然旧衣服还能

拿去干嘛？”居民李大娘反问道。

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发现有多个地方

冒出了来路不明的旧衣回收箱，并形成了一

条旧衣回收产业链。这究竟是一门怎样的

生意？本报将持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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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钟法

本报讯 伴随着“唰唰”声，点钞机里

吐出125张百元大钞，陈大姐抓起厚厚一

叠钞票，又细细点了点，脸上早已笑开了

花。21日，杭州拱墅区法院给包括陈大姐

在内的19名工人发放了工资，总计64.36

万元。而在杭州江干区法院另一处工资

发放现场，郁师傅和工友们也领到了久拖

不决的薪水。

当天，在杭州法院开展的“冬日暖阳”

行动中，共有25名工人拿到了116万余元

工资。

杭州法院正全力以赴打赢“基本解决

执行难”总攻阶段收官战。昨天，杭州市

中院“晒”出2018年度执行成绩单：全市法

院共执结案件11.20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272.70 亿元，同比分别上升 39.70%、

35.05%，执行收结案数全省第一，人均结

案345.47件，创历史新高。

在杭州做服装生意的夫妻为资金周

转向小贷公司借了200多万元，借款到期

后还不上，作为担保人的姐姐的房子也面

临被拍卖。然而，拱墅区法院上门腾退

时，两位住在屋子里的老人说什么也不肯

搬，即便法院要求做断水断电处理，老人

仍无动于衷。

昨天，承办法官、拱墅区法院执行局

的洪影向记者介绍了该案的执行情况。

历经两年的强制执行，腾退工作终于在法

院以拒执罪将该案移送公安后有了突破

性进展，老人主动提出配合执行。去年10

月，洪影最后一次到老人居住的房子进行

腾退，心里一块大石总算落地。洪影说，

看着两老的情况，她也有些动容。所幸，

这套房子拍卖后在满足两个借贷案件的

执行后，还余下300多万元的房款，满足了

老人一家的生活。

该案被列为杭州法院2018年度执行

十大典型案例之一，也是法院在执行决战

决胜阶段攻坚克难的反映。

据统计，2018年杭州全市法院共开展

执行专项行动235次，采取罚款措施1864

件次，罚款金额389.8万元，采取拘留措施

6376人次，以涉嫌拒执犯罪移送公安机关

89件106人，公安机关立案75件92人。

2018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涉民生

案件10268件，执结9989件，执行到位金

额2.32亿元，司法救助192人，司法救助金

额279.10万元。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杭检

“徐衍，我的案子人像同一性对比有

结果了么？”

“徐衍，那起诈骗案的电子数据能恢

复吗？”

……

在杭州市江干区检察院，虽然徐衍不

负责办案，但他有时却比办案人还忙，不

仅办案部门的人找他，综合部门的人也找

他，连中午吃饭也有人见缝插针地找他。

他怎么这么忙？因为他是办案检察官背

后的“技术大神”。

十多年前，软件工程硕士毕业的徐衍

放弃了大公司的高薪聘请，怀揣着梦想来

到江干区检察院。不过，刚进检察院的前

两年，他却很迷惘，因为那时的他觉得自

己的工作似乎就是修电脑。

“难道检察技术就是修修电脑？”徐衍

不甘心。基层检察院的办案压力比较大，

看业务部门的同事天天为办案发愁，徐衍

开始思索怎样把技术和检察业务融合。

2014年，在办理一起关系食品安全的销售

伪劣产品案中，由于涉案多名嫌疑人翻

供，案件办理陷入瓶颈。关键时刻，徐衍

和技术部门的同事通过技术手段恢复、提

取了嫌疑人电脑里假冒仿制的质检单据、

沟通篡改质检单据的相关记录等。在一

系列客观性证据面前，嫌疑人终于放弃侥

幸心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犯罪事实。

“我不是在提审，就是在去提审的路

上；不是在庭审，就是在去庭审的路上。”

同样是在思考怎样把技术和检察业务融

合的过程中，同事的这样一句自我调侃又

让徐衍在“互联网+”上动起了脑筋。

在他和团队加班加点的刻苦钻研下，

江干区检察院率先在全省、全国研发出智

慧公诉辅助系统，通过前沿的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了案件信息自动提取、证据智能关

联、自动量刑研判等五大功能，结合“三远

一网”、语音识别系统，以科技驱动解放了

检察官们的双手、双脚和大脑。2018年，

江干区检察院被最高检批复正式成立“检

察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继续深入探索

人工智能和检察业务的深度融合。

从2009年迈出第一步，尝试开展计

算机、手机电子数据取证，到目前已具备

电子数据收集、固定恢复和提取，手机信

息和计算机数据综合分析、密码破解，图

像清晰化及人像同一性比对等能力的“超

级实验室”，徐衍和他的技术团队通过一

系列检察技术领域的“黑科技”，为破解一

起起疑难、复杂案件找到了突破口，为案

件的成功办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为了办案，徐衍也常常和办案检察官

们一起加班加点。“他不是在电子数据实

验室，就是在从业务部门到电子数据实验

室的路上。”如今，同事们也常常这样打趣

他。他俨然是同事们心中不折不扣的“取

证能手”和“数据之王”。

虽然忙，但通过创新和探索，徐衍也

走出了曾经的迷惘，找到了检察技术的用

武之地。2015年至今，他和团队累计为业

务部门提供技术协助500余次，出具并提

交法院的电子证据采信率100%。2014

年，他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首届电子数据

取证“业务能手”并连续三次荣立个人三

等功，“智慧检务”也为江干区检察院荣立

全国检察系统集体一等功、获评“全国科

技强检示范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8年至今，杭州市拱墅区法院持续开

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为401人执行到

涉民生案款1563万元。

正版正版““绿房子绿房子””

温岭溪滨佳苑小区内的可疑“绿房子”

疑难复杂案件到他这里往往峰回路转

徐衍：检察官背后的“技术大神”

冬日暖阳，杭州25名工人拿到百万工资 浙江检察首次发布
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龚婵婵

本报讯 甲从乙处购买了30克

毒品，再转卖给丙2.2克。之后，法院

一审判定甲贩卖毒品2.2克，乙贩卖毒

品30克。这样的认定，有没有问题？

在一起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码信

息并出售牟利的案件中，为什么收集、

销售号码资源的行为被认为不是犯罪？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怎么可

以存在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的生活

垃圾填埋场？

……

过去的2018年，作为“国家法律

监督机关”，我省检察机关围绕“立的

对不对、抓的该不该、判的公不公、执

行的严不严”等问题，坚持刑事诉讼

与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并重，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了全面的法律监督。21日，

浙江省检察院2018年度十大法律监

督案例评选结果出炉。这是浙江检

察机关首次公开发布年度十大法律

监督案例。

2017年2月，林某某向孙某某购

买了30克左右的甲基苯丙胺，随后分

两次卖给罗某某共计2.2克。该案一

审法院认定孙某某贩卖甲基苯丙胺

30克，判处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认定林某某贩卖甲基苯丙胺2.2克，

判处有期徒刑1年 6个月。可以发

现，林某某购入的毒品数量并没有被

认定为贩毒数量。这样的认定有没

有问题？当然有。

2018年4月，经台州市检察院提

请抗诉，省检察院进一步夯实证据体

系，提取到了证明林某某为贩毒人员

的技术性新证据，后向省高院提出抗

诉。省高院采纳抗诉意见，指令台州

市中院再审。同年8月，台州市中院

作出终审判决，将林某某刑罚由原来

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改判为“有

期徒刑8年”，该案由此成为近年来省

检察院以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改

判的第一起案件，也是此次被评为浙

江省检察机关2018年度十大法律监

督案例之一。

此次公布的十大法律监督案还

涉及危害公共食品安全、污染环境、

民间借贷等方面，如浙江省检察院办

理的陈某甲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案，浙江省检察院、金华市检察院办

理的深圳市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民间借贷纠纷监督案，杭州市余杭区

检察院办理的洪某某等人污染环境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宁波市检

察院办理的丁某、陈某等人减刑、假

释不当执行监督案等。


